济兖民字〔2023〕48号
关于开展2023年度全区社会组织“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社会组织：
为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规范社会组织行为，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济宁市兖州区民政局关于印发〈全区社会组织“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办法（试行）〉的通知》（济兖民字〔2017〕23号）规定，现就2023年度社会组织“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通知如下。
一、抽查时间
2023年9月-11月
二、抽查对象
本次共抽查社会组织37家，其中社会团体14家，社会服务机构21家，慈善组织2家。
三、抽查内容
（一）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抽查内容
查看2022年度工作报告书、会计报表、相关账簿等；了解并评价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且有效执行；查看会计核算、财务管理、业务活动管理是否规范；核实是否存在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他相关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违反非营利法人属性的行为。如有必要，可以追溯以前年度。
（二）慈善组织抽查内容
查看慈善组织2022年度工作报告书、会计报表、相关账簿、资料等，了解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且有效执行，查看会计核算、财务管理是否规范，检查是否存在与境外组织合作、接受境外捐赠情况，检查是否按照《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有关要求依法进行慈善信息公开，检查是否有违反《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27号）有关要求、存在应当取消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情况，检查是否存在违反《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的情况，检查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如有必要，可以追溯以前年度，也可延伸至2023年。
四、抽查方法
抽查主要采取现场检查、听取介绍、收集资料、查阅制度等方式，审验会计凭证和相关财务资料，盘点实物，函证其他单位或个人等方法进行审计。

五、有关要求
对社会组织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是实施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措施。请各有关社会组织积极配合工作，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供相关材料和数据，确保检查顺利开展，不得以任何形式阻碍或拒绝。社会组织不按规定配合抽查检查工作的，区民政局将依据《社会组织抽查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附件：1.2023年度社会组织“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名单
2.抽查审计重点
济宁市兖州区民政局

                                     2023年8月3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济宁市兖州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8月30日印发
附件1：

2023年度全区社会组织“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名单

	序号
	社会组织名称
	类  别
	备注

	1
	济宁市兖州区企业家协会
	社会团体
	

	2
	济宁市兖州区收藏家协会
	社会团体
	

	3
	济宁市兖州区围棋运动协会
	社会团体
	

	4
	济宁市兖州区钓鱼运动协会
	社会团体
	

	5
	济宁市兖州区跆拳道运动协会
	社会团体
	

	6
	济宁市兖州区名优产品推广协会
	社会团体
	

	7
	济宁市兖州区篮球协会
	社会团体
	

	8
	济宁市兖州区花卉协会
	社会团体
	

	9
	济宁市兖州区巾帼红志愿服务协会
	社会团体
	

	10
	济宁市兖州区模特协会
	社会团体
	

	11
	济宁市兖州区托育志愿服务协会
	社会团体
	

	12
	济宁市兖州区慈善总会
	社会团体
	

	13
	济宁市兖州区科技金融成果转化促进会
	社会团体
	

	14
	济宁市兖州区高新技术企业联盟
	社会团体
	

	15
	济宁市兖州区志愿服务联合会
	社会团体
	

	16
	济宁市兖州区民营中小超市商会
	社会团体
	

	17
	济宁市兖州区华利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18
	兖州惠民医院
	社会服务机构
	

	19
	济宁市兖州区锦都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20
	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金摇篮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21
	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楚家洼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22
	济宁市兖州区永华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23
	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向阳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24
	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夏家村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25
	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山拖育才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26
	济宁市兖州区东方美术馆
	社会服务机构
	

	27
	济宁市兖州区东方画艺术研究院
	社会服务机构
	

	28
	济宁市兖州区范堂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29
	济宁市兖州区金摇篮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30
	济宁市兖州区大安镇七色光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31
	济宁市兖州区快乐星球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32
	济宁市兖州区九州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33
	济宁市兖州区睦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社会服务机构
	

	34
	济宁市兖州区锋格教育培训学校
	社会服务机构
	

	35
	济宁市兖州区幸福里森林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36
	济宁市兖州区七彩光幼儿园
	社会服务机构
	

	37
	济宁市兖州区兴达生态酿造酒文化博物馆
	社会服务机构
	


附件2：
 
抽查审计重点
 
一、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审计重点
1.2022年度工作报告书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2.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检查财务制度、资产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检查登记事项变动情况；检查有关决策记录和财务资料；检查按规定换届情况；检查按照章程开展业务活动的情况；检查是否有公务员或退（离）休领导干部违规任职的情况；接受捐赠、资助的账务处理、开具票据及使用情况；是否存在违反规定进行账务处理的情况和其他财务管理问题。

3.收费情况。检查社会团体会费收支情况以及会费标准是否符合规定；开展评比、表彰、达标或举办研讨会、论坛、展会、培训及收费情况；开展技术审查、论证、评估、检验、评价、检测、鉴定、鉴证、证明、咨询、试验等作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中介服务及收费情况。对行业协会商会，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国办发〔2020〕21号）《民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专项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民发〔2021〕52号）的规定，重点检查会费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通过法定职责或政府委托和授权事项收费、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以及职业能力评价活动收费等情况，以及开展自查自纠和问题整改情况。

4.举办研讨会、论坛活动情况。检查社会组织举办研讨会、论坛的主题和内容是否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社会组织是否存在利用党政机关名义举办或与党政机关联合举办的情况；社会组织是否存在举办研讨会、论坛管理不严，为相关人员发表危害国家统一、安全和民族团结，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违背社会道德风尚等言论提供平台等情形。

5.其他违反财务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违反非营利法人属性要求的情况。

二、慈善组织审计重点
1.慈善组织2022年度工作报告书、会计报表、相关账簿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情况。

2.制度建设和财务管理情况。检查财务制度、资产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检查登记事项变动情况；检查有关决策记录和财务资料；检查按规定换届情况；检查按照宗旨、业务范围开展业务活动的情况；检查是否有公务员或退（离）休领导干部违规任职的情况；接受捐赠、资助的账务处理、开具票据及使用情况；是否存在违反规定进行账务处理的情况和其他财务管理问题。

3.境外组织合作情况。检查是否存在违规与境外组织合作、违规接受境外捐赠情况。

4.慈善信息公开情况。检查是否按照《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有关要求，将慈善组织基本信息，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公开募捐情况，慈善项目有关情况，慈善信托有关情况，重大资产变动及投资、重大交换交易及资金往来、关联交易行为等情况，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等依法进行了公开。

5.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执行情况。检查是否存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27号）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有关情形，应依法取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6.公开募捐有关情况。检查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是否存在《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有关情形，应依法进行处理。

7.部分风险隐患情况。检查慈善组织是否存在《慈善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有关情形，应依法进行处理。

8.其他违法违规情况。



